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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
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但其中存在的火
灾隐患也不容小觑。近日，住宅小区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及消防安全再
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成都小区电动
车停放现状如何？小区管理如何更加
规范？

2月2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成都老小区电动自
行车停放、管理较为无序，基本没有小
区内统一管理的规章制度或人员。普
通小区停放则差异较大，有小区极为重
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停放处设置“喷
淋系统”并配备巡逻人员，但也有小区
只有规章制度而没有落实执行。

现状
乱停乱放较普遍

有的停车区连灭火器都没有

27日，记者走访和美路一小区发
现，该小区停车场入口不远处就有电
动自行车停放，而该处有“禁止停放非
机动车”的显著标识。“这边上楼比较
近，我们这个单元的人都把电动自行
车放在这里，也没人管过，只有需要充
电的时候才去小区的非机动车停车
处。”该小区一位居民说。

在双庆路、槐树店路等多处小区，
记者发现情况大致与上述小区相似，
基本都设置有专门的电动自行车停车
区，但很少执行到位。

在成华区御风一路一小区，路面
没有一辆电动自行车。“我们电动自行
车都在规定的停车点，小区里面是不
能进来的，门口有门卫阻拦。”该小区
物业人员介绍情况后，记者来到该小
区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发现，该处设置
了喷淋系统，消防设备齐全。

普通小区虽然大都存在电动自行
车乱停乱放的现状，但是基本上都在
车库内且围绕“电梯”“狭小通道”等进
行聚集性的停放，而老小区内则经常
出现沿着墙边、小区单元门口等地随
意摆放的情况。

当记者来到长天路一老小区时，
这里虽然有一处自行车停车区，但还
是出现较多乱停乱放的情况。自行
车停车区管理人员说：“一个月 70
元，可以随时停放和充电，还可以保
证不会丢。”当记者问到如果发生起
火等安全隐患怎么办时，对方表示，现
在电动自行车都很安全，不会出现这
样的情况，担心的话可以停放之前多
检查一下。记者注意到，该停放处没
有任何消防设备，连最基本的灭火器
也不存在。

矛盾
居民图自己方便

物业除了劝阻没有其他办法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与多个小区
物业人员沟通时获悉，在南京雨花台
区“2·23”火灾事故发生后，物业基本
上都对小区内电动自行车进行了一遍
管理或劝导。

“我也看了那个新闻，第二天社区
工作人员就来检查了消防设施，小区
秩序部也会定期检查。”上述御风一路
小区物业人员表示，对于电动自行车
的管理暂时没有接到新通知，还是按
照之前的标准管理。

“其实我们对于电动车的停放、充

电也很恼火，打不得骂不得，有些业主
只顾自己方便，就喜欢停在最近的电
梯口附近，我们也只能劝阻业主停在
规定的停车处。如果沟通不成，我们
只有帮助其抬到停车处。”一小区物业
人员对记者抱怨道，物业在管理中大
部分时候处于劣势，对于上述行为能
做的只有劝阻。

“充电器如果有异响的话，我都会
待在那里看一下，观察一下再走。”一
位正在充电的居民对记者说，自己不
太懂充电器，这种地下充电还是感觉
有点危险，特别是南京火灾事故后，自
己每次充电都会担心。“作为一个业
主，我觉得有条件的话，小区非机动车
库应该设在小区外面单独的场所，如
果发生类似南京那样的事情，就算停
在（小区内）专门的非机动车库，还不
是一样要遭。”该业主说。

记者在青羊区光华村街附近的一
个老小区走访时发现，部分单元楼门
口有物业张贴的关于电动车规范停放
的通知。通知中提到，所有电动车必
须在指定非机动车车棚内集中停放、
集中充电管理，不得将电动车停放在

单元公共区域、消防通道，不得进入电
梯上楼停放；各单元住户不得私拉乱
接电源给电动车充电。如果有违规停
放、违规充电的电动车用户请立即整
改。但记者走访发现，该小区乱停乱
放、私拉充电线现象依旧存在。

治理
优化管理手段

细化管理制度和措施

对于小区电动自行车停车问题，
成都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说：“小区
内电动车停放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我
们只是对小区物业有管理和建议的权
力，会积极去提醒物业对此类事件进
行管理，但像一些老小区都没有物业，
我们就没办法了。”记者联系成都市物
业协会，其工作人员也表示，协会不是
行政执法部门，没有权力去规定什
么，但会积极转发应急管理部门的一
些提示、提醒。成都消防也表示：“责
任没有明晰，我们管不到电瓶车入
户，只负责宣传。”

记者注意到，《高层民用建筑消防
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
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
为电动自行车充电。鼓励在高层住宅
小区内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存放和充
电的场所。电动自行车存放、充电场所
应当独立设置，并与高层民用建筑保持
安全距离；确需设置在高层民用建筑内
的，应当与该建筑的其他部分进行防火
分隔。电动自行车存放、充电场所应当
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充电设施应当具
备充满自动断电功能。

对于电动自行车停放问题，河南
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物业
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者，应当对小区
内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和管理，包括
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如果物业公司没
有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导致电动自
行车停放不当引发火灾，那么物业公
司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小区物业有权对电动车停放地
点进行规定。”付建表示，物业公司可
以制定小区内电动车停放的规定，包
括设置专门的停车位、限制电动车停
放的地点等。从法律角度来看，一方
面法律法规可以建立健全细化管理电
动车的制度和措施，为管理电动车的
制度提供法律支撑。另一方面可以赋
予物业辅助行政机关行使相关惩戒
职能，优化电动车管理手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宁苟春

摄影报道

电动自行车，怎么停才安全？
记者深入成都市多个小区现场调查

记者26日获悉，应急管理部将督促
各地突出“三类场所”和高层居民楼等，
全面彻底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
患，集中治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等突
出问题。据悉，日前发生的南京雨花台
区“2·23”火灾事故，就是由电动自行车
进楼入户违规停放引起的，导致15人遇
难。近日，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发起电动自
行车整治推进工作和消防安全集中除患
攻坚行动。 （中新社）

南京雨花台区“2·23”火灾，场面极其
惨烈、代价极其沉重。连日来，随着初步
调查结论发布，以及一系列相关信息被挖
出，此事在舆论场内和人心深处所引发的
强烈震颤，久久无法平复。就事论事，这
起惨剧早就有迹可循；举一反三，相似隐
患实则司空见惯。恰是因为此，公众在解
读此事时，除了扼腕叹息，更是难掩满满
的“后怕感”。日常生活中，电动自行车乱
停乱放所埋下的安全隐患比比皆是。长
期以来，“风险”就在那里，太多时候或是
视若无睹，或是束手无策。

重大事故之后，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项
整治，这属于理所应当的例行动作。此
次，自上而下“集中治理电动自行车进楼
入户”，同样遵循了这一逻辑。当下，在灾
难的创伤效应下，对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
等乱象，公众已然形成同仇敌忾之势，从
某种意义上说，这相当于是完成了一次自
发的群体动员，其与职能部门的公共履职
彼此协同、相互合作，大概率能够在短期
内对电动自行车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排
险”。但，问题的关键，从来是如何使得

“专项治理”变成“长效约束”？
如果将“2·23”火灾前因后果进行拆

解，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其绝不只是损失
惨重的安全事故，更是城市小区末梢治理
瘫痪的典型样本。在很多小区特别是稍有
些年份的小区，物业的权威、责任趋于涣
散，其“自主管理”往往沦为“疏于管理”，其
日常履职则变成了一种被动式、维持式的

“补锅匠”或者说“烂摊子看守人”。一个现
代化的商品小区，于是在很大程度上退化
为了“谁横谁得利”“谁闹谁有理”的丛林社
会，由此悲剧的种子已经埋下。

此番着火的南京明尚西苑，长年来非
但没有依法依规地强势清理违停电瓶车，
反倒“从善如流”地为“有需求的业主”在
架空层设了可充电停车场。这等是非不
分、黑白颠倒的操作，生动折射了某些小
区物业的弱势与昏聩。现实中，类似的和
稀泥、不作为的物业公司不在少数，其在
客观上放任并加剧了末端生活场域的秩
序性坍塌。在声势浩大展开“集中治理电
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的阶段性背景下，物
业暂时获得了某种“借势干事”的底气和
动力，这大概率难以长久维持。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小区电动自行车
停放，这一涉及重大公共安全利益的事
项，事实上主要由不具备执法权的、作为
商业机构的物业公司来执行，这无疑是权
责错配。电动自行车起火，具有偶发性、
不可预测性，对隐患只有“发现一处，查处
一起”才能避免小事拖大、追悔莫及。要
尽可能彻底地排除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
除了尽快推出“国标”、做好前端品控，也
许更为重要的，还是明确“责任提级、执法
下沉”，完善公共职能部门和小区内部物
业的即时响应、刚性联动。

集中治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
物业不能再当“烂摊子看守人”

□蒋璟璟

居民楼有人随意拉线充电。

老小区停车点没有消防设施。

电动自行车在“禁止停车”区域停放。

封面评论


